附件一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评聘基本条件反馈意见
专业学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属学院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思想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要求
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，熟悉国家有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、严谨的治学态度、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。
二、年龄要求

年龄不超过56周岁。
三、专业学位领域工作经历及学历（学位）、专业技术职务（行政职务）要求
请根据各专业学位所涉领域的特点，参照我校相关专业学位导师评聘条件撰写。
专业学位工作经历包括工作单位或部门或领域（可视各专业学位具体情况而定）所从事工作、实务工作年限（统一规定为10年）；学历（统一规定至少为本科以上）；学位（可视各专业学位具体情况而定）；专业技术职务（一般规定为副高级以上）；行政职务（可视各专业学位具体情况而定）。

四、教学要求

具有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验，能开设一门以上硕士专业学位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。
五、科研要求

了解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动向，实践经验较丰富，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有一定的科研成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论著要求
请根据各专业学位的特点，参照我校相关专业学位导师评聘条件撰写。

（二）项目、获奖要求

请根据各专业学位的特点，参照我校相关专业学位导师评聘条件撰写。

